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 
 99.09.29 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獎學金委員會議增訂 

100.08.30 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獎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

教育部 100.12.23 臺技（一）字第 1000230807 號函同意改名 

103.10.22 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獎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

108.04.01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獎助學金委員會議修訂 

第 1條  依據： 

一、 教育部台(87)高四字 87094969 號函暨台(87)高四字第 87122717 號檢附之

「大學校院辦理學生就學補助原則」，特訂定本校「學生就學獎補助實施辦

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二、依據教育部台(87)技二字第 87136363 號函修訂及教育部 94.05.12 台高通字

第 0940057381 號函、94.07.22 台技三字第 0940098544 號函及並參酌本校實

況修訂。 

第 2條  目的：為鼓勵學生勤奮向學，涵詠優良德性，並協(扶)助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。 

第 3條  適用對象及範圍：本校日間部、進修部學生。凡本校各學制正常修業期限學生，

符合校內外獎各項助學金規定資格條件者，均可提出申請。 

第 4條  本辦法獎補助項目分為獎學金及助學金兩大項： 

 一、獎學金： 

（一）新生入學績優獎學金 

（二）學業優良獎學金 

（三）品德教育獎學金 

（四）學生技藝能競賽獎學金 

（五）專利獎學金 

（六）專業證照獎學金 

（七）自治楷模獎學金 

（八）社團與服務群育獎學金 

（九）研究生獎學金  

（十）體育獎學金 

（十一）優秀境外生獎學金 

（十二）技藝菁英學生入學獎學金 

（十三）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獎學金 

 (十四) 運動競賽獎勵獎學金 

 (十五) 偏鄉學子就讀獎學金 

 (十六)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僑生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就讀獎學金 

二、助學金： 

（一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

（二）生活助學金 

（三）緊急慰助金 

（四）低收入戶住宿助學金 

（五）清寒境外生助學金 



（六）清寒服務助學金 

以上兩大項補助項目規則依相關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5條  申請程序：學生應於每學期申請規定公告後，填具申請書，依期限繳交相關證明

文件，提出申請。 

第 6條  各項學生就學獎補助之公告、收件、審查及核定標準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公告及收件： 

由學生事務處與各業管單位負責公告，學生應依各項規定繳件。 

二、審查標準： 

依照公告之各項就學獎補助實施辦法規定審查。 

第 7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獎補助： 

一、不同意遵守本校各項學生就學獎補助規定者。 

二、申請時之前學期曾受記過以上處分者。 

三、畢業(含提前畢業)、已辦理休、退學或轉學者。申請後畢業、再辦理休學、

退學或轉學者，不予核給。但就學期間因意外事件、傷、病辦理休學不在此

限。 

第 8條  服務學習課程表現優異並經該課程老師推薦者，可列為申請各項獎助學金之優先

審查條件之ㄧ。 

第 9條 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議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